
102 年 03 月 04 日 

重   要   工   作   事   項 

下午 3時 0分，本分署穆行政執行官治平於 3樓小會

議室召開本處 101 年度獎勵金審議委員會，會議由召集人

穆委員治平主持，參加人員有江委員佳蓉、陳委員文生、

賴委員獻益、陳委員淼毓、蘇委員柏壽、唐委員菡徽。 

會議至下午 4時 0分結束。 

 



 

102 年 03 月 05 日 

重   要   工   作   事   項 

上午 11 時 0分起，本分署人事室新任黃主任宗興就

任，由法務部人事處高專門委員秀蘭監交。 

    高專門委員秀蘭監交後，隨即離開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102 年 03 月 06 日 

重   要   工   作   事   項 

上午 10 時 0分起，本分署行政執行官室執行人員舉辦

102 年度第 3次動產及不動產拍賣會。 

上午 10 時 0分於嘉義市中山路 96號 2樓（即嘉義行

政執行處拍賣室）進行不動產拍賣，計有不動產 9件；下

午 02 時 30 分進行動產拍賣，計有扣押車輛 1部（三陽自

小客車、車號 2688-SX，排汽量 1997cc，1996 年份）。 

拍賣方式依行政執行法及強制執行法等相關法令規定

辦理；民眾如有意應買可上網（網址：

/www.cyy.moj.gov.tw/）到本分署電子公布欄不動產及動

產拍賣公告中查閱相關訊息。 

為強化民眾之法紀觀念，本分署政風室許代理主任惠

鈞特利用拍賣空檔舉辦有獎徵答活動，有效將執行業務、

反貪倡廉暨反詐騙等相關作為融入有獎徵答題目中，參與

民眾踴躍搶答，反應熱烈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102 年 03 月 13 日 

重   要   工   作   事   項 

上午 10 時 0分，本分署行政執行官室執行人員於雲林

行政執行官辦公室（雲林縣斗六市公園路 73 號）進行 102

年 3 月份拍賣，計有不動產 2件。 

拍賣方式依行政執行法及強制執行法等相關法令規定

辦理；民眾如有意應買可上網（網址：

/www.cyy.moj.gov.tw/）到本分署電子公布欄不動產及動

產拍賣公告中查閱相關訊息。 

分署長沈紹嘉表示，提供義務人便利、負擔少的繳款

方式，是該分署向來努力的目標。該分署自 97 年起依行政

執行署政策指示，大力推動「委託便利商店代收案款」，即

義務人持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寄發，印有條碼之傳繳通知

書，金額未滿 2萬元之綜合所得稅、營業稅及汽（機）車

使用牌照稅、房屋稅、地價稅、土地增值稅、印花稅、契

稅及娛樂稅案件，均可至附近之四大便利商店（統一、全

家、OK 及萊爾富）繳納，免手續費。自實施以來，徵起金

額已達 1億 9348 萬 8136 元，便利繳款方式，不僅便民，

積沙成塔也達增益國庫之效。 

 



 

102 年 03 月 13 日 

重   要   工   作   事   項 

下午 3時 30 分，本分署人事室黃主任於 3樓小會議室

召開本分署 102 年度第 4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議，會議由

召集人穆委員治平主持，參加人員有江委員佳蓉、陳委員

文生、賴委員獻益、黃委員宗興、何委員美玲、陳委員惠

純。 

會議至下午 4時 10 分結束。 

 



 

102 年 03 月 14 日 

重   要   工   作   事   項 

下午 2時 0分，本分署行政執行科穆行政執行官治平，

為提升同仁行政執行工作效率及增進法學常識，特於本分

署 3樓會議室，舉辦「營業稅營稅查核實務」專題講演，

敦聘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王課長杉進蒞臨講座，講

座由由分署長沈紹嘉主持，本分署所有執行同仁參加。 

專題講演至 5時 10 分結束。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102 年 03 月 15 日 

重   要   工   作   事   項 

本分署人事室黃主任宗興，為慰勞同仁平日工作辛

勞，舉辦 102 年 3 月份員工聯合慶生會活動，邀請本分署

所有員工（含委外、役男、志工、移案機關同仁）參加，

提供精緻小蛋糕，加以溫馨柔和音樂，採用電話語音系統

播出，藉以提升同仁士氣與工作效率。 



 

102 年 03 月 27 日 

重   要   工   作   事   項 

下午 2時 0分，本分署人事室黃主任宗興，為加強行

政執行同仁執行經驗及汲取更多法令見解，特於本分署 3

樓會議室，舉辦「執行實務與法令研討」專題講演，敦聘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傅前庭長金圳蒞臨講座，本活動由分署

長沈紹嘉主持，本分署所有執行同仁均踴躍參加。 

專題講演至 5時 0分結束。 
 
 
 
 
 
 
 
 



 

102 年 03 月 28 日 

重   要   工   作   事   項 

下午 2 時 30分，本分署沈分署長紹嘉於 3 樓大會議室召開「行政執行業務工作會報」，參

加人員有全體同仁、役男及委外人員。 

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： 

首先歡迎人事室黃主任宗興到任，轉達 2-3 月法務部會報江院長指示： 

1.不要問任期有多久，要問任期內做多少有意義的事。 

2.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，必須清廉自持。 

3.創新變革，創新要洞燭機先，不致永遠追在別人後面；變革不要畏懼批評，只要深 

思熟慮，相信是正確的，就義無反顧去做。 

4.施政要以長治久安，讓人民有感為目標。 

5.團隊要有超強的規劃能力、執行能力及溝通能力。廣納社會各界意見，周詳規劃；堅定、

迅速及確實執行，不輕易改變，並掌握時效；不僅內部溝通，並且讓外界清 楚政府政策，

溝通對象包括立法委員、媒體、利益團體及社會大眾。 

6.各項作為應重視實質效果，而非形式。 

部長另提出二點，與同仁共同勉勵： 

1.未來應以追求卓越為目標，勿斤斤計較個人成就。個人成功只是增加自己的價值，卓越

則是以增加民眾多數人的價值為目標，希望同仁能超越自己，追求卓越。 

2.各機關應加強內部上下縱向的溝通及機關間橫向的聯繫，不可各行其是沒有團隊精神，

應以成就本部總體績效為共同目標。 

轉達上級指示：1.請同仁注意身、心、靈、健康、2.多閱讀提升視野 3.超商繳款便民服

務請同仁賡續宣導辦理 4.因績效獎勵金立法院部分凍結，待署協商後再公布 5.請加強

資訊安全同仁不要開啟來路不明的電子文件，以免遭駭客入侵。6.同仁執行限制出境應

依行政執行法 17 條規定辦理、7.發文的案件依限陳報進度、8.聲明異議需說明。 

一、行政院院長信箱之回覆方法以本分署 2 月 1日會議決議辦理 

二、同仁至斗六辦公請將所攜文件備齊，避免往返浪費車料。 

三、101 年第二次執行業務檢查缺失請同仁依檢討缺失改進。 

四、郵局查詢收費本分署已訂定收費辦法，並已函文各相關移送機關配合辦理。 

五、海巡署緊急限制出境聯絡辦法，請同仁依海巡署 102 年 02 月 7 日 1020002673 號函辦

理 。 

六、受刑人自 102 年 1 月起投保代號區分為：矯正署同仁及受刑人請同仁發命令時注意其

代 號區別。扣繳受刑人執行命令應發文受刑人發監之監所。 

七、本分署信封背後路線圖"稅捐處”更正”嘉義市稅務局” 。  

八、本年團體獎勵金較去年減少 26 萬，故執行同仁每月績效評比每名減少 500 元。 

九、3 月 31日舉辦感恩有你替代役真好，徵文攝影比賽歡迎同仁參加。 

十、同仁執行不動產拍賣公告需增加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服務網訊息。 

十一、請同仁遵守辦公室用電安全，秘書室請將消防警報解除方法公布同仁周知，以免下

班時間警報器做響無人處理擾亂鄰居安寧。 

十二、請秘書室加強替代役男對執行署組織編制認識，以免造成上級長官來電而產生不必

要的誤解。 

十三、政風室許組員惠鈞將於本月 3 日調任高雄高等行政法院，感謝許組員對本分署的協   

助。 

十四、感謝陳執行官對公文核稿確實而免於義務人收文後不良的觀感。 

十五、限制出境或解除限制出境之公文請會秘書室賴主任負責勾稽，作為事後檢核。 

十六、不動產拍賣後拍定人未繳款，再拍賣其參與分配之時間點，以最初拍賣或再拍賣之  

日、本分署統一即可。 

 


